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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二)上午十時整 

地點：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66號 5樓之 1(台灣港建訓練教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共計 103,666,639股佔本公司總發行股數 145,155,576

股之 71.41%。已達法定開會股數。 

 主席：何樹燦                                              記錄：林晏如 

出席董事：何樹燦、張瑞燊、許宏傑、廖豐瑩、陳梅芬、黃文遠、魏興海 

一、 宣布開會(主席報告股數已達法定數額，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 112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2年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 本公司 112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 

➢ 董事會於 113年 3月 12日決議通過 112年員工酬勞新台幣 3,671,555元及

董事酬勞新台幣 3,671,555元，並全數以現金發放。 

➢ 以上決議數與 112年度認列數並無差異。 

（四） 本公司 112年度盈餘分配現金股利情形報告。 

說明： 

➢ 本案係依據公司章程第 18條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金之

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 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261,280,037 元分配現金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1.80

元。 

➢ 本次現金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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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 112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

查完竣。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志銘、徐榮煌會計師查核竣

事，並出具查核報告。 

（二）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 

（三） 提請 承認。 

決議： 

（一） 股東發言與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二） 本議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666,639 權，贊成權數

103,409,755 權，佔總權數 99.75%；反對權數 46,197 權，佔總權數 0.04%；棄

權權數 210,687 權，佔總權數 0.20%。本案照原提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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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2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本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依公司法暨本公司章程擬分配如下： 

112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 新台幣元 

112年度淨利  

112年稅後淨利 292,581,919 

減：法定盈餘公積 (29,331,230)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33,153 

加：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 730,385 

112年可分配盈餘 264,214,227 

加：期初可分配盈餘 99,985,438 

截至本期累積可分配盈餘 364,199,665 

分配項目  

減：股東紅利-現金(1.80 元/股) (261,280,037)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2,919,628 
 

董事長：何樹燦            經理人：廖豐瑩           會計主管：周翠霞 

 

（二） 提請 承認。 

決議： 

（一） 股東發言與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二） 本議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666,639 權，贊成權數

103,415,755 權，佔總權數 99.75%；反對權數 49,197 權，佔總權數 0.04%；棄

權權數 201,687 權，佔總權數 0.19%。本案照原提案表決通過。 

 

 

 

 

 

 

 

 



-4- 

 

五、 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本公司第十六屆董事案。 

說明： 

（一） 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即將於 113年 8月 9 日任期三年屆滿，依法應予以改選。

本次應選董事 10 席(含 3 席獨立董事)，新任之董事自股東會結束後即就任，

任期均為三年，自民國 113年 6 月 18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6 月 17 日止。 

（二） 為配合本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作業，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之任期於本次新任

董事改選完成後同時自動解任。 

（三） 本公司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

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四） 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五】。 

（五） 謹提請 決議。 

選舉結果： 

（一） 股東發言與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二） 當董事選名單如下： 

當選別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王賢誌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人) 
104,666,133 

董事 
王忠桐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人) 
103,058,318 

董事 
徐應春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人) 
103,068,565 

董事 
許宏傑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人) 
103,056,244 

董事 
陳梅芬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人) 
103,058,220 

董事 
張瑞燊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人) 
103,059,220 

董事 廖豐瑩 103,774,302 

獨立董事 魏興海 103,262,590 

獨立董事 陳朝煌 103,295,445 

獨立董事 申學仁 102,23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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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二） 為配合其事實需要，在無損及公司利益，擬請股東常會許可解除新任董事競

業禁止之限制，如董事為法人股東，其代表人亦請一併解除，解除競業禁止

列表請參閱【附件六】。 

（三） 謹提請 決議。 

決議： 

（一） 股東發言與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二） 本議案之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666,639 權，贊成權數

103,232,958 權，佔總權數 99.58%；反對權數 186,448 權，佔總權數 0.17%；

棄權權數 247,233權，佔總權數 0.23%。本案照原提案表決通過。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二)上午十時二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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